西安市阎良区城市
管理局2018年部门预算公开信息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有关城市管理和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编制城市管理发展战略及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制定行业领域内公共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并组织实施。

2、承担组织指导、统筹协调、监督检查、综合考核全区城市管理工作的职责；制定市容环境卫生、城市绿化、户外广告、爱国卫生等城市管理方面的管理制度和规范，对全区城市管理方面的重大事项提出处理意见建议，协调解决城市管理重大问题。

3、负责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户外广告、建筑垃圾、门头牌匾设置等方面的行政审批（备案）和检查监督工作；协调推进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和产业化发展。

4、负责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工作；负责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设施的管理；负责城市环境卫生、市容环境整治、城市垃圾处理等费用征收工作；负责城市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建筑废弃物的管理。

5、负责园林绿化和公园绿地管理工作；负责建设项目绿化审批，审查园林绿地建设设计方案，参与竣工验收；组织协调园林绿化和公园绿地重大建设项目实施。

6、负责城市公园、广场综合管理；组织编制城市公园、广场发展规划，监督、指导城市公园、广场的建设和管理。

7、负责户外广告设置管理；依据城市规划，编制户外广告设置规划方案；负责户外广告设置使用权招标、拍卖、转让；承担户外广告设施的安全监管责任。

8、承担全区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负责城管执法工作的组织实施、统筹协调、监督检查和综合考评；负责全区性重大执法活动、专项执法行动的组织和部署，负责跨区域的重大案件的查处；负责研究制定城管执法工作规范和行为规范；负责城管执法工作业务培训。

9、负责城区规划区范围内的违法建筑物、构筑物的日常巡查、监管以及具体行政执法工作。

10、负责组织开展爱国卫生工作；承担国家卫生城市、园林城市复审和检查工作，巩固创建工作成果；协同有关部门负责环保模范城市创建、文明城市的复审和检查工作。

11、负责城区内机动车停放站点、非机动车辆停放站点、新设立机动车洗车站点的设置委托审批和执法工作；负责城区内机动车辆非法占用人行道的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

12、负责新建公厕、垃圾压缩站的选点核准工作；负责对占用城市绿地、砍伐、迁移、修剪城市树木、户外宣传和设点促销活动、城市公园内举办展览、文体表演等活动进行审批。

13、负责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工作；牵头负责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

14、负责城市管理和城管执法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协调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管理的相关活动。

15、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内设机构

区城市管理局(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设5个内设机构。1.办公室2.园林绿化科3.市容环卫科4.督查科5.综合科

二、2018年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1.深入推进城市治理工作，着力解决道沿以上占道经营、道沿以上车辆乱停乱放、早夜市摊点无序经营、违法乱搭乱建等城市管理突出问题，合理设置摊点和便民服务市场。

2.充分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深入推行“路长制”、“所长制”，切实抓好“烟头革命”、“厕所革命”。做好城市环卫保洁“以克论净，深度保洁”相关工作。

3.以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为重点，深入推进农村垃圾分类收集，减量处理的处理方式。

4.完成生活垃圾填埋场建设，规范日常管理，提升无害化处理水平。

5.深入推进“美丽西安•绿色家园”行动，高标准实施主要街区、城市道路和居民小区周边的绿化提升工作。人民路东入口广场建设，建设总面积1.2万平方米；完成屋顶绿化任务5000平方米，垂直绿化任务1万延米，创建生态园林式单位（居住区）2个。

6.做好户外广告、牌匾的审批工作，进一步规范管理，确保已审批户外广告设施干净整洁。

三、部门综合预算单位名构成

阎良区城市管理局部门综合预算包括本级（机关）和所属事业单位预算。

纳入本部门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共有2个，包括：

	序号
	单位名称

	1
	西安市阎良区城市管理局（本级）

	2
	西安市阎良区环境卫生管理站

	3
	西安市阎良区园林管理站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2017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61人， 其中行政编制13人、事业编制48人；实有人员74人，其中行政24人，事业50人。

五、部门综合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2018年本部门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838.4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当年拨款100万元。

六、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8384249元，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6793859元，较上年财政收支增加1590390元，变化原因为人员工资和福利支出、奖金支出较上年增加。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18年财政收支14984249元，2017年财政收支58826782元，较上年财政收支减少43842533元，变化原因为把城乡社区环境卫生一部分（包括环卫工人工资、公厕、环卫车辆等）下发到各街办，所以较上年比较大幅度下降。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8384249元，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6793859元，较上年财政收支增加1590390元，变化原因为工资和福利支出、奖金支出较上年增加。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按照部门支出功能分类的类、款级科目，主要分为行政运行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其中：①2018年行政运行拨款支出7011749元，2017年行政运行拨款支出6793859元，较上年增加217890元，主要变化原因为人员工资和奖金变动。②2018年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拨款支出7972500元，2017年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拨款支出22619532元，较上年减少15247032，比较大幅度下降，变化原因为把城乡社区环境卫生一部分（包括环卫工人工资、公厕、环卫车辆等）下发到各街办。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按照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主要分为工资和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其中：①2018年工资和福利支出5924681元，2017年工资和福利支出6069658元，较上年减少144977元，主要变化原因为人员数量有所变化。②2018年商品和服务支出1087068元，2017年商品和服务支出724201元，较上年增加362867元，主要变化原因为车辆增加。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18年政府性基金支出1000000元，2017年政府性基金支出1000000元，与上年无变化。。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

（六）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部门说书预算单位共有车辆2辆，2018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

（七）“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

2018年部门“三公”经费支出485260元，车辆运行费427500元，公务接待费57760元，2017年部门“三公”经费支出371260元，车辆运行费313500元，公务接待费57760元，比较上年“三公”经费增加114000元，主要为车辆增加。

（八）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8年机关运行经费313728元，2017年机关运行经费313728元，与上年无变化。

（九）政府采购情况

本部门2018年无政府采购预算，并已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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